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籌備處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興建營運移轉（OT + BOT）案」 

廠商說明會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地    點：海科籌備處二樓科教教室 

主 持 人：柯永澤  主任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與會單位意見： 

A 廠商： 

一、本公司致力於教育之推廣，為目前市場上唯一商店中有納入科普

教育推廣者。由籌備處今日簡報了解本案預定簽約時程約為 100

年年底，請問本案於簽約後是否即開始負擔所有相關費用及義

務？ 

二、請問本案履約保證金繳交之時程？ 

籌備處與顧問團隊回應： 

一、本招商案依目前時程推估，希望於 100 年底前完成議約簽約之程

序，並進行第一期館舍營運(101 年第 2 季)之準備。 

二、有關民間機構之相關負擔和義務，例如海洋教育推廣專職人員的

晉用人數，於契約中依照營運時程有詳細之規定；OT 設施依完

工時程，將陸續交付予民間機構，故權利義務將視交付實際時程

而定；另台鐵深澳支線營運暨維修成本，將於開館後，大約 102

年 6 月才開始支付。 

三、本案履約保證金為新台幣 1 億 2,000 萬元整，經評定為最優申請

人者，應分 2 期完成履約保證金之繳納。第一期新台幣 6,000 萬

元，於最優申請人與執行機關完成興建營運契約之簽約手續前繳

交；第二期新台幣 6,000 萬元，於執行機關指定本案用地交付日



前繳交。 

B 廠商： 

一、比較之前公佈之招商文件初稿以及正式公告之招商文件，籌備處

為何將本案之履約保證金提高？ 

二、籌備處對於望海巷海灣之規劃以及未來構想？ 

籌備處與顧問團隊回應： 

一、籌備處希望參與本案投資興建之民間廠商為有意願投資興建海洋

生態展示館（BOT）之廠商，故提高履約保證金之門檻，希望藉

此篩選真正有意願投資興建且財務能力許可之廠商，希冀其專心

致力將海洋生態展示館興建完成。且本案設計依照興建期程，主

辦機關將於施工進度達 25%、50%、75%時，分別無息發還履約

保證金新台幣 2,000 萬元，並於海洋生態展示館完工日起 3 個月

內無息發還履約保證金新台幣 1,000 萬元，即本案營運期之履約

保證金為新台幣 5,000 萬元整。此特別在此向各位出席代表說明。 

二、望海巷海灣並非本案之許可範圍，依業務權責由漁業署或地方政

府所管轄。目前籌備處積極進行海灣內軟絲復育以及其他海洋生

物之復育。俟開館後該海灣可規劃為一海洋生物之戶外展示場，

更可安排遊客導覽行程，以及將水下影像於海科館館內作生動之

即時放映，但相關規劃尚需與漁業署及地方政府進一步洽談，若

妥善規劃應可吸引更多人潮。 

三、所關切之睦鄰工作，此為海科館與民間機構未來須共同努力者。 

C 廠商： 

一、簡報內容第 32 頁，海洋科學及科技展示館之「特展空間保留一

年不得超過 90 個廳次」，請加以說明？ 

二、以海生館為例，其三期館舍之維護費用並不會比水族館之維護費

用低，此為本公司實際營運之經驗，此與一般人普遍存在之觀念



不一樣。 

籌備處與顧問團隊回應： 

一、此係政府對於海洋科學及科技展示館之特展空間將予以保留，惟

政府保留部分，一年將不超過 90 廳次，俾利民間機構對特展空

間之使用及安排。本案籌備處對各空間保留之使用需求，請詳見

招商文件附件四之說明，如區域探索館、住宿設施、停車位、濱

海休閒設施等皆有保留。 

籌備處與顧問團隊通案性回應： 

一、本館初期以年遊客量 200 萬人推估，部分廠商對此有所質疑，在

此特別再說明之。以北台灣主要市場及海生館初期遊客量，此並

非難以達成的，且此推估人數尚未計入陸客參觀因子，以野柳海

洋世界來看，其 99 年來客量約 150 萬人次，其中陸客佔了約 50

﹪，除了有其行銷手法之配合與配套外，不可否認這是重要的潛

在客源之一。另外我們再做財務試算時，對於 101 年高地、南區、

望海巷濱海等區域之收入，均採較為保守之推估，而這些空間也

都具有實質的營運潛力。 
 


